
本 

 12 死亡前二年內贈與擬制遺產及扣除額適用之遺產稅爭議

 

壹、前 言

2024年10月28日憲法判決就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及同法第17條之

1條規範宣告違憲，爰財政部發布「被繼

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併計遺

產總額課徵遺產稅稽徵作業處理原則」

（下稱處理原則）作為新法修法前之實務

作業原則。本文擬舉例討論遺產中若包含

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或不計入遺產總額之

財產或適用扣除額之財產，對於遺產稅分

單之影響。

貳、處理原則規範內容簡述

一、申報義務

有受贈擬制財產之配偶與繼承人應共

同申報，但一人申報即視同全體已申 

報1。 

二、核定面 

不區分遺產核定內容是否為擬制遺產

皆以同一遺產稅案件處理（即不另分案處

理），僅就擬制遺產及其他遺產稅額部分

核定稅額，細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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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擬制遺產及其他遺產分開核定 

遺產稅核定通知書（不含擬制遺產）

載明全體繼承人（含配偶）為納稅義務

人，並就擬制遺產及全案遺產稅額（不包

括不計入遺產總額2）按比例計算應負擔

之遺產稅額。 

【舉 例】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贈與配偶

2,000萬元現金（擬制遺產）、死亡時遺

有8,000萬元遺產，倘扣除免稅額及扣

除額後，尚有100萬元遺產稅額，則配

偶應單獨負擔20萬元遺產稅額，繼承人

（含配偶）應負擔80萬元遺產稅額3。 

(二) 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扣除額計算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贈與給配偶之財

產視為被繼承人之現存財產，並且繼承人

不得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前贈與配偶部分作

為履行配偶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標的。 

【舉 例】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贈與配偶

2,000萬元現金、死亡時遺有8,000萬元

遺產（非屬婚後受贈或繼承取得，亦非

屬不計入或適用扣除額4之遺產），而配

偶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有4,000萬元財產

（含死亡前二年自配偶受贈，剩餘部分

非屬婚後受贈或繼承取得），則計算剩

餘財產時配偶之現存財產應以2,000萬
元計，被繼承人死亡時之遺產應以1億
元計算，則配偶得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

求權扣除額則為4,000萬元〔＝（1億－

2,000萬）÷2〕，而其他繼承人於完稅

後不得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前已贈與配偶

2,000萬元作為履行交付之標的，須以

其他遺產作為交付標的5。 

(三) 僅就配偶擬制遺產做分單規範 

因113年度憲判字第11號判決僅就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範宣告

違憲，爰主管機關財政部僅能就被宣告違

憲的規範部分（即被繼承人死亡前贈與配

偶部分之財產視為擬制遺產）訂定過渡性

原則，以銜接實務作業與法律真空期，而

第15條之其餘各款並未被宣告違憲，基於

稅捐法定原則及依法行政原則，稽徵機關

並無法就其他特定親屬關係之受贈財產比

照該原則做分單處理。 

三、徵收與執行 

(一) 延期與分期 

配偶遺產稅稅單以及其他繼承人之遺

產稅稅單，分別評估是否得延期繳納或分

期繳納，並分別按滯納情形加徵滯納金及

利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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